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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經昌教授伉儷紀念基金管理辦法 

基金總額：新臺幣五百萬元整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5 日獎學金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9 日獎學金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3 日獎學金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獎學金會議修正通過 

 

一、遵照前國文系汪經昌教授夫人汪佘之芸女士遺囑，將遺產新臺幣五百萬元捐贈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國文系，於民國九十九年三月設立汪經昌教授伉儷紀念基金，包括獎助金及研究金兩個

項目。 

二、本紀念基金以專款專戶方式存入郵局或銀行。每年從五百萬元本金及其孳生利息中撥款新臺

幣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元，作為獎助金及研究金。俟本金及孳息用罄，如無其他挹注，即宣告

終止。 

三、由國文系成立汪經昌教授伉儷紀念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立七名委員。汪佘之芸女士遺囑執行

人陳安娜及本系系主任為常任委員，其他委員為：師大國文學系陳麗桂教授、高秋鳳教授、

顏瑞芳教授、蔡孟珍教授及國文系退休教授黃麗貞教授、張素貞教授。 

四、汪經昌教授伉儷紀念基金管理委員會的任務如下：  

1. 負責基金本金五百萬元及其孳生利息的保管 

2. 負責獎助金及研究金之審查及核發 

3. 負責紀念基金本金及孳生利息之收支 

五、委員互選一人為主任委員，綜理本會事務。主任委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六、委員會設總幹事及秘書各一人，無給職，由委員會聘請，協助主任委員實際處理基金經常性

業務工作，如基金保管、收支及文秘、檔案等相關事宜。 

七、本會委員出缺時，由組織成員推薦人選，經過半數委員同意後，聘請入會。 

八、本會基金儲存及其孳生利息之收支，須經蓋用本會主任委員及總幹事圖章以行之。 

九、本會於每年 10 月下旬舉行會議，審查研究金、獎助金之申請及經費收支。必要時得由主任委

員召開臨時會議。 

十、本規程經汪經昌教授伉儷紀念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任何修改條例須經管理委員會過

半數成員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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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經昌教授伉儷紀念基金包括獎助金、研究金二類】 

一、獎助金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及博士班研究生研究獎助金 

1. 總額：每年從本金及孳生利息中撥出六萬元作為獎助金 

2. 名額：每年最多 3 名 

3. 獎助金額：每名最高新臺幣二萬元 

4. 研究範圍：（1）傳統崑曲表演藝術：包括唱唸做表的技巧與相關的表演理論 

（2）傳統戲曲的表演藝術 

（3）古典詞曲研究 

5.  申請條件：本系在學及近三年畢業之碩博士生，且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其相關論文字數在 10000 字以上且發表於學術性刊物者 

                （2）3 年內有碩博士論文正式通過者 

（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大學部學生清寒獎助金 

1. 總額：每年從本金及孳生利息中撥出四萬元作為獎助金 

2. 名額：每年 4 名 

3. 獎助金額：每名新臺幣一萬元 

4. 獎助資格：（1）學業成績在 80 分以上、品行端正且家境清寒者 

（2）未領取本校其他獎助金者(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獎學金除外) 

（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崑曲社奬助金 

  1. 總額：每年從本金及孳生利息中撥出二萬元作為獎助金 

    2.獎助範圍：（1）講座 

                （2）公演 

 (四)以上三項獎助金之頒發，得視當年度實際情況做適當流用 

二、研究金 

獎助臺灣學術研究人員出版與崑曲表演藝術及傳統戲曲及有關的著作 

1. 總額：每年從本金及孳生利息中撥出八萬元作為研究金 

2. 名額：每年 1 名 

3. 獎助金額：新臺幣最高八萬元 

4. 申請之代表作需為三年內正式出版之著作。 

5. 研究範圍：（1）傳統崑曲表演藝術：崑曲唱唸做表的技巧與相關的表演理論 

（2）傳統戲曲表演教學法 

（3）若有多媒體成果資料者優先考慮 



 3 

 

說明：聯合國核定崑曲為「人類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産」 ，並且瀕臨滅絕，提倡全

力加以搶救。中國傳統戲曲的唱、唸、做、表主要由師徒傳授，缺乏文字記載與科學的分

析研究。由於時代變遷，觀衆減少，專業演員與研究者也越來越少，面臨失傳的危機。被

聯合國評選為文化遺產以後，崑曲再度受到重視，但是經常被戲曲導演、編劇、舞台美術

工作者任意改編為著重排場的現代歌舞劇，傳統崑曲詩樂並重，以及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藝

術正在逐漸消失。汪佘基金有鑒於此，特此鼓勵研究崑曲的舞台表演藝術，有別於崑曲文

學、音韻或考證性質的研究。 

 

上述研究獎助金及研究金之頒發，其論文需經審查通過。審查人由委員會推薦之。若

該年度無適當獎助對象時，其金額應予保留，歸入本金部份。 

 

 

 

 

 

擬： 

1.公告。 

2.相關申請辦法請參考附件說明。 
3.所辦公室截止日期：107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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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一○七學年度汪經昌教授紀念獎學金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名  姓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住宅：           寢室號碼： 

手機： 

e-mail  

學籍 年級別  攻讀學位 博士班 碩士班 

成績 學業  操 行 優   甲 

身份證字號  
請注意： 
非本人郵局局帳號，郵局測試不符不予入帳處
理。無局帳號者請先至郵局開戶。 

郵局局號、帳號（請
附存摺封面影本） 局號：        帳號： 

應繳證件 

一、申請書 
二、106 學年度成績單（上、下學期） 
三、學生證影本 
四、相關論著（一式兩份）： 

(一) 相關論文字數在 10000 字以上且發表在學術性刊物 
(二) 有 3 年內正式通過之碩士論文者 

五、未領取他項獎助學金證明書 

學位論文題目  

已 
發 
表 
之 
論 
著 

論著名稱 刊物或出版處 卷期 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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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領取他項獎助學金證明書 

 

一、姓名：  

  學號：  

  系級：  

 

 

二、茲申請汪經昌教授伉儷獎學金，謹證實一○七學年度，確實未兼

領校內其他獎學金，謹此證明。 

 

 

 

申   請   人：        （蓋章） 

承   辦   人： 

國文學系（所）主任： 

 

 

 

 

 


